附件1：

泉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学校考核评分标准

学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序号
	考核验收标准和内容
	验收方法
	权重
	自评分
	县评分
	市评分

	组织领导
	①建立由校长（或副校长）兼任组长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领导小组，并下设工作机构负责日常科技活动。

②学校把科技教育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并作为实施课程改革，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。


	提供有关文件及原始记录档案
	10
	
	
	

	管

理

措

施
	①认真执行闽委办发[2001]13号文件精神，落实社会实践总课时，按每学年小学高年级不少于10天，初中不少于20天，高中不少于30天的要求组织好科技活动。

②有三年或五年发展规划、管理办法、考核制度、年度活动计划。并做到有检查、能落实、有总结。

③发挥优势，因地制宜，建立多种形式的科技兴趣小组，中学生参与率不低于80%，小学生不低于60%。

④学校对科技辅导员的进修、培训给予支持和保证，对科技教师指导学生开展科技活动的时间计算工作量。


	提供有关材料
	15
	
	
	

	经费保障
	提供专款用于科技教育活动，每学期至少小学生人均1元、初中生人均2元，高中生人均3元


	提供有关资料与县级评审机构核实相结合
	10
	
	
	


	序号
	考核验收标准和内容
	验收方法
	权重
	自评分
	县评分
	市评分

	基

础

条

件
	①科技活动室。面积：中学生90M2、小学生70 M2，以上场地不足可利用已有的实验室，并配备活动所需的设备、器材。

②室外科技活动园地。有与活动项目相关的实践基地或厂（场）。

③有学生参与设计、编辑、制作的科普专栏，定期更新科普内容，每学年至少4期。

④有一支热爱青少年科技事业、有奉献精神、队伍稳定、能力较强的科技辅导员。

以上①、②2个条件至少有1 上符合要求。
	提供有关资料与实地抽查相结合
	25
	
	
	

	活

动

内

容
	①按省颁中小学课程（教学）计划每周安排综合实践活动，如科技兴趣小组活动、研究性学习活动或劳技课等。每学期举办一次以上科技讲座、科学讨论会、科学沙龙等科技教育活动，并结合本校实际办出特色。有订阅一定的科普报刊。

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教育及科技、科协部门共同举办的科技创新大赛、电脑作品设计制作、学科竞赛等科技活动。

③积极参加每年一度的科技活动周活动，每学年至少组织一次主题鲜明、全校性的科普活动。全校师生参与率在90%以上。
	提供年度活动课程等有关资料与检查相结合。
	25
	
	
	

	活动成效
	①学校两个文明建设成绩显著，获得各级表彰。

②三年内获省级以上科技活动奖1次以上。

③认真总结，积极推广在科技活动经验，并能切实起到示范、辐射作用。
	提供证书及相关材料
	15
	
	
	

	合计
	
	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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